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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問題釋疑 

1. 題本或規則所稱聲請人、相對人均指仲裁案件之聲請人（「路不轉

公司(真會蓋公司)」）與相對人（「愛地球公司」），不因個別爭點之

提出者而有差異。故陳述順序係由「愛地球公司」一方先就仲裁

庭受理權限及仲裁人迴避進行陳述，「路不轉公司(真會蓋公司)」

進行答覆；其後由「路不轉公司」陳述其餘爭點，再由「愛地球公

司」進行回應。 

2. 題本所稱「下一次詢問會」:即本屆口頭陳述賽事，包括 16 號之初

賽跟 29 號決賽，題本已預設兩造同意仲裁庭就該次陳述決定是否

改採線上進行，以利比賽因應疫情狀況採線上或線下方式舉行。

除此之外，雙方並未合意後續之詢問會的期程或舉行方式。 

3. 疫情影響：本競賽中請假設一直到 2021 年 9 月 30 日，全國各地

才從 3 級警戒回到 2 級警戒，但專家多認為未來 3-6 個月很有可

能再度回到 3 級。 

4. 「真會蓋公司」、「愛地球公司」、「頂得住公司」、「路不轉公司」均

為設立於台灣之公司。 

5. 公道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修正如附錄 1；該協會仲裁人倫理規範，請

參見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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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問題釋疑 

1. 真會蓋公司於 2020.5.22 完成併購之際，以電子郵件通知愛地球公

司併購一事，是否於郵件中指定三十日以上期限，聲明債權人得

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答：否。該郵件說明「真會蓋公司」、「頂得住公司」、「路不轉公

司」之董事會與股東會全數同意通過「真會蓋公司」與「路不轉公

司」合併事宜、合併基準日等基本資訊，並解釋未來「路不轉公

司」將繼續為「真會蓋公司」的客戶服務。 

 

2. 第 38 頁（證 19-玻璃城所需工程設備與原料價格變動資料），為何

於 2019 年後之玻璃城工程「全體」設備原料價格小於頂得住公司

承包之「部分」設備原料價格？ 

 

答：請注意該資料數字均為指數，而非絕對數值；「全體」與「部

分」之數值也不能直接比較。因指數的基期為 2017年，故 2017年

兩者均為 100，係指本表中兩者都以 2017年各自的價格為準，呈

現後續各自的價格變動幅度，非指兩者金額相同。以 2018 年數值

為例，該年數值顯示，「部分」設備原料之年度平均價格，相較 2017

年時價格下跌 2%，但「全體」之設備原料價格相較 2017 年則略

微上漲。 

 

3. 董仲裁人與頂得住公司間的 2021 年研究計畫是否仍在進行中？

（兩者間的委任關係是否存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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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本頁 37（證 18）表格中「以擴增實境技術為基礎的溫室控

制系統施工進度追蹤方式初探」乙項，更正為 2020年度研究計畫。

該研究計畫已在 2020年 10月 30日結案，其後董仲裁人與頂得住

公司之間無任何其他研究計畫。 

 

4. 仲裁規則第 9-1 條與第 14 條均為針對「追加當事人」之規定，是

否只需符合其一規定即可追加當事人，或是在規定條文的適用上

有先後順序？ 

 

答：題本所附公道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9條之一，修正為第 14條

之一；原第 14條及修正後第 14條之一條文內容修正如附錄 1。 

該條新增理由如下： 

「為使本會辦理仲裁案件與時俱進，並考量國際仲裁實務發展，特

增訂第 14 條之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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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公道仲裁協會 2015年版仲裁規則（釋疑版） 

•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o 本規則依公道仲裁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o 本會辦理仲裁事件之程序，除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令別有規定外，適用本規

則之規定。 

第 2 條 之 1 

o 當事人約定依本規則進行仲裁，除另有約定外，表示同意將爭議提交本會仲

裁。 

第 2 條 之 2 

o 除另有約定外，仲裁協議未明定排除本會或機構仲裁者，一方當事人先向本

會提付仲裁時，本會應予受理。 

第 3 條 

o 本會辦理仲裁事件，經當事人約定或當事人未約定而經仲裁人斟酌案情及當

事人之便利，認為宜在國外進行仲裁者，得在國外進行之。 

第 4 條 

o 本會得就仲裁程序之進行，向仲裁人提出建議。 

第 5 條 

o 仲裁人應獨立、公正處理仲裁事件。 

第 6 條 

o 本會與仲裁人應就所處理之仲裁事件保守秘密。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令別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7 條 

o 仲裁人應依仲裁法相關規定負告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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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仲裁之聲請及答辯 

第 8 條 

o 當事人向本會聲請仲裁者，應預繳仲裁費用，並檢附下列文件： 

▪ 一、仲裁聲請書，並按仲裁人及他方人數計算之繕本。 

▪ 二、仲裁協議或載有仲裁條款之契約。 

▪ 三、有仲裁代理人者，其委任書。 

▪ 四、已選定仲裁人者，其仲裁人聲明書應載有仲裁人姓名、住所或居

所及應告知之事項。 

第 9 條 

o 仲裁聲請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

其名稱及事務所、營業所或公務所。 

▪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 三、仲裁標的及其金額或價額。 

▪ 四、應受判斷事項之聲明及其事實與理由。 

▪ 五、仲裁受理機構。 

▪ 六、年、月、日。 

o 前項聲請書及繕本宜檢附有關之證據及其他資料。 

第 10 條 

o 本會收受仲裁之聲請後，除不符前二條規定，應定期通知補正外，應即檢附

仲裁聲請書及附件之繕本通知相對人答辯，並促其儘速選任或同意仲裁人選。 

第 11 條 

o 相對人收受前條之通知後，應於十日內向本會提出下列文件： 

▪ 一、答辯書，並按仲裁人及他方人數計算之繕本。 

▪ 二、有仲裁代理人者，其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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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選定仲裁人者，其仲裁人聲明書應載有仲裁人姓名、住所或居

所及應告知之事項。 

o 已選定仲裁人之聲請人催告相對人選定仲裁人者，相對人應於受催告之日起

十四日內選定之仲裁人，並以書面通知聲請人及仲裁人，並副知本會。 

第 12 條 

o 答辯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

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 三、應受判斷事項之聲明及其事實與理由。 

▪ 四、仲裁受理機構。 

▪ 五、年、月、日。 

o 前項答辯書及繕本宜檢附有關之證據及其他資料。 

o 本會收受答辯書及其附屬文件後，應即檢送聲請人。 

第 13 條 

o 當事人經他方同意或仲裁庭許可，得依本會所定辦法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

設備將書狀傳送於本會，效力與提出書狀同。 

第 14 條 

o 對仲裁事件之仲裁標的或應受判斷事項之聲明，經他方當事人同意或不甚礙

他方當事人之防禦及仲裁之終結者，得變更或追加。 

o 仲裁係由一方當事人聲請者，於聲請書送達相對人前不受前項限制。 

o 第一項變更或追加逾越仲裁協議範圍者，非經他方當事人同意，仲裁庭不得

許可。因變更或追加而需補繳仲裁費用者，當事人應向本會預繳其差額。 

第 14 條之一 

o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仲裁庭得就仲裁程序追加一名或多名當事人（以下

稱「追加當事人」）： 

o （一）追加當事人受仲裁程序所據之同一仲裁協議拘束。 



 

10 

 

o （二）全體當事人及追加當事人均同意追加。 

o 關於仲裁費用之補繳，準用前條第三項之規定。 

第 15 條 

o 相對人提出反請求者，準用第八條之規定辦理。仲裁庭並得將其與原仲裁程

序合併進行。 

o 反請求不得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但經原聲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o 當事人意圖延滯仲裁程序而提起反請求者，仲裁庭得不許可。 

• 第三章    仲裁人之選定 

第 16 條 

o 雙方當事人已約定仲裁人者，從其約定。未約定仲裁人及其選定方法者，應

由雙方當事人各選任一仲裁人，再由雙方選定之仲裁人共推第三仲裁人為主

任仲裁人，並由本會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第 17 條 

o 仲裁法第九條第四項所定當事人約定仲裁事件由本會辦理者，下列情形得由

本會選定 

▪ 仲裁人： 

▪ 一、雙方當事人各選定之仲裁人，未於收受本會通知三十日內，共推

主任仲裁人者。 

▪ 二、仲裁協議約定由單一之仲裁人仲裁，而當事人之一方於收受他方

選定仲裁人之書面要求後三十日內未能達成協議者。 

第 18 條 

o 當事人得委請本會選定仲裁人。 

o 由本會選定仲裁人者，應於收受當事人聲請代為選任仲裁人書面之日起十四

日內選定之，並通知雙方當事人及仲裁人。 

第 19 條 



 

11 

 

o 當事人之一方選定仲裁人後，得以書面催告他方於受催告之日起，十四日內

選定仲裁人。逾規定期間而不選定仲裁人者，催告人得聲請本會或法院為之

選定。 

o 應由本會選定仲裁人者，當事人得催告本會，於前項規定期間內選定之。逾

規定期間而不選定仲裁人者，催告人得聲請法院為之選定。 

第 20 條 

o 仲裁協議所約定之仲裁人，因死亡或其他原因出缺，或拒絕擔任仲裁人或延

滯履行仲裁任務者，當事人得再行約定仲裁人；如未能達成協議者，當事人

一方得聲請本會或法院為之選定。 

o 當事人選定之仲裁人，如有前項事由之一者，他方得催告該當事人，自受催

告之日起，十四日內另行選定仲裁人。但已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

款推選之主任仲裁人不受影響。 

o 受催告之當事人，已逾前項之規定期間，而不另行選定仲裁人者，催告人得

聲請本會或法院為之選定。 

o 本會或法院選定之仲裁人，有第一項情形者，本會或法院得各自依聲請或職

權另行選定。 

o 主任仲裁人有第一項事由之一者，法院得依聲請或職權另行選定。 

• 第四章    詢問程序 

第 21 條 

o 仲裁庭依仲裁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決定之仲裁處所及詢問期日，應由本會通

知雙方當事人。 

o 仲裁庭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請求，變更或延展詢問期日。 

第 21 條 之 1 

o 仲裁標的之價額與仲裁費，由仲裁庭以書面核定，送達當事人。 

o 當事人不服前項核定者，應於收受送達後五日內向本會提出審議聲請書同時

附具理由，由本會轉送「仲裁標的價額及仲裁費爭議審議委員會」審議。該

委員會應於十五日內將審議意見書送交仲裁庭及當事人。仲裁庭應於五日內

依審議意見重為核定，並送達當事人。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或請求退還依本

規則所繳納之仲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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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當事人不依前項核定繳納仲裁費者，仲裁庭得就未繳納部分駁回之。 

o 因審議仲裁費爭議之日數，不計入仲裁期間。 

第 22 條 

o 當事人對仲裁庭受理權限提出異議者，仲裁庭應儘速作成決定。 

第 23 條 

o 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 

o 仲裁程序，不公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 24 條 

o 當事人應就聲請仲裁事項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聲明有關證據。 

o 當事人對於他方提出之事實及聲明之證據，應為陳述。 

第 25 條 

o 仲裁庭對當事人聲請調查之事項，應命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並記明筆錄。但

認為不要者，不在此限。 

o 仲裁庭對於前項調查之結果，應命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並記明筆錄。 

第 26 條 

o 當事人之一方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於詢問期日或調查時到場者，不影

響仲裁程序。 

第 27 條 

o 仲裁庭得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到場說明。 

第 28 條 

o 當事人得以書面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 

第 29 條 

o 仲裁庭認有使用通譯之必要時，應預先通知本會。 

第 30 條 

o 本會辦理仲裁事件，有關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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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o 本會應就仲裁詢問程序錄音，並據以作成仲裁詢問筆錄。 

o 當事人經本會允許，得在指定之時、地聽取前項錄音內容，並得支付費用請

求本會複製。 

o 第一項之錄音內容，應自判斷書交付或送達雙方當事人之日起保存十年。 

第 32 條 

o 仲裁詢問筆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詢問處所及年、月、日、時。 

▪ 二、仲裁人、案件管理人及通譯姓名。 

▪ 三、仲裁事件。 

▪ 四、到場當事人姓名，有代理人者，其代理人姓名。 

▪ 五、進行之內容。 

o 筆錄得由本會委託速記人員製作，案件管理人負責校對。 

o 筆錄應按仲裁人及雙方當事人人數計算製作繕本送達。 

o 當事人得向本會請求閱覽、抄錄或影印筆錄。 

o 筆錄，應自判斷書交付或送達雙方當事人之日起保存十年。 

第 33 條 

o 當事人提出之文件、證據或其他資料以外文作成者，仲裁庭得要求該當事人

提出中文譯本。 

第 34 條 

o 仲裁庭認仲裁已達可為判斷之程度者，應宣告詢問終結。 

o 仲裁庭於宣告詢問終結後，作成仲裁判斷前，如有必要得通知雙方當事人再

開詢問。 

第 35 條 

o 仲裁庭於仲裁判斷前，得勸導雙方當事人試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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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和解成立者，仲裁庭應作成和解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由雙方當事人或其

代理人及仲裁人簽名或蓋章： 

▪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

其名稱及事務所、營業所或公務所。 

▪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 三、出席仲裁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 四、和解事由。 

▪ 五、和解內容。 

▪ 六、和解成立之場所。 

▪ 七、和解成立之年、月、日。 

o 前項和解書，仲裁庭應於和解成立之日起五日內，報知本會。其原本應保存

二十年。 

第 36 條 

o 仲裁標的物易於敗壞或有緊急保存之必要者，一方當事人得向仲裁庭聲請，

經雙方同意後，將其變賣或交由第三人保管或為其他必要之保全措施。 

o 前項情形，雙方當事人有仲裁協議者，仲裁庭得依仲裁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

作成和解；並命聲請人預付可能發生之費用。 

• 第五章    仲裁判斷 

第 37 條 

o 當事人得以明示合意授權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o 前項授權合意，得於宣告詢問終結前為之，並不以書面為限。 

第 38 條 

o 合議仲裁庭應於詢問終結後，就仲裁判斷進行評議。評議應作成書面，由參

與評議之仲裁人簽名。仲裁人有不同意見者，得附具其意見於評議簿。 

o 合議仲裁庭之判斷以過半數意見定之。 

o 關於數額之評議，仲裁人之意見各不達過半數時，以最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

次多額之意見，至達過半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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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合議仲裁庭之意見不能過半數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程序視為終結，

並應將其事由通知當事人。 

第 39 條 

o 仲裁判斷之評議，不得公開。 

第 40 條 

o 仲裁庭得為一部及中間判斷。 

第 41 條 

o 判斷書，應於宣告詢問終結之日起十日內作成。 

o 仲裁庭縱未逾仲裁法第 21 條所定期限，自詢問終結之日起，逾一個月未交付

判斷書者，由本會發函催告；逾三個月仍未交付者，本會得將仲裁人姓名於

本會刊物上公布。但已逾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之法定或約定之期限而仍未交付

者，本會得逕行將仲裁人姓名於本會刊物上公佈。 

第 42 條 

o 判斷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

其名稱及事務所、營業所或公務所。 

▪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 三、有通譯者，其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 四、主文。 

▪ 五、事實及理由。但經雙方當事人同意無庸記載或僅記載要旨者，從

其約定。 

▪ 六、年、月、日及仲裁判斷作成地。 

o 判斷書之原本，應由參與評議之仲裁人簽名；仲裁人拒絕簽名或因故不能簽

名者，由簽名之仲裁人附記其事由。 

o 判斷書原本，應自作成之日起保存二十年。 

第 43 條 

o 判斷書應以中文作成。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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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簡易仲裁程序 

第 44 條 

o 仲裁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之簡易仲裁程序事件，本會應於收受仲裁聲請書翌日

起七日內指定獨任仲裁人。 

o 前項事件應迅速處理，以一次詢問期日終結為原則。 

第 45 條 

o 本會得斟酌事件之性質及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勸導雙方當事人協議以簡易仲

裁程序進行。 

第 46 條 

o 仲裁庭決定仲裁處所與詢問期日後，本會應即通知雙方當事人於期日攜帶相

關文件、證物及偕同相關證人應詢。 

第 47 條 

o 相對人應於收受仲裁聲請書後七日內向本會提出答辯書，由本會轉送他方當

事人。 

第 48 條 

o 一方當事人於仲裁詢問期日無正當理由不應詢者，仲裁庭得依他方當事人之

聲請，於詢問他方當事人後逕為判斷，但應斟酌未到場之當事人所提出之書

狀、陳述及證據。 

第 49 條 

o 雙方當事人得約定由仲裁庭依據雙方所提之書面陳述與證據作成判斷書。 

第 50 條 

o 仲裁庭以於三個月內作成判斷書為原則。 

第 51 條 

o 簡易仲裁程序之判斷書，其事實及理由得僅記載要旨。但經當事人約定無庸

記載者，從其約定。  

• 第七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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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條 

o 本規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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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公道仲裁協會 2015年版仲裁人倫理規範 

第 1 條 

• 公道仲裁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為確保仲裁人之公正、客觀及獨立，並維護仲裁制度之公

信力，特依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22 條訂定本規範。 

第 2 條 

• 凡在本協會登記或辦理仲裁事件之仲裁人，均應遵守本規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 3 條 

• 仲裁人不得招攬事件，擔任仲裁人。 

第 4 條 

• 仲裁人應秉公正、客觀、獨立、負責之精神處理仲裁事件。 

第 5 條 

• 仲裁人處理仲裁事件應依據法令，並以其專業知識，善盡注意之義務。 

第 6 條 

• 仲裁人就其所處理之仲裁事件，應保守秘密。 

第 7 條 

• 仲裁人應維護仲裁之公信力，不得接受當事人關說、要求或收受不正利益，或有其他不法、

不當之行為， 並應盡力避免外觀上令人生偏頗之虞之行為。 

第 8 條 

• 仲裁人不論係由當事人或其他方式選任，均應避免有使人懷疑其為特定當事人之代理人或代

言人之言行。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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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人應依仲裁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據實告知當事人，不得虛偽、隱匿。 

第 10 條 

• 仲裁人不得因其家庭、社會及其他關係，影響其執行職務之公正、客觀及獨立性。 

第 11 條 

• 仲裁人應保持中立，不得與當事人、代理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為不正當之往

返酬應。 

第 12 條 

• 仲裁人應遵守仲裁法有關迴避之規定。 

• 如有仲裁法所定應迴避之事由或其擔任仲裁人之公正性有被合理質疑之可能性時，應拒絕擔

任，其於就任後始發現者，應自行迴避。 

第 13 條 

• 仲裁人應親自執行職務，不得委由他人處理。 

第 14 條 

• 仲裁人接受選任後，除有應迴避之事由或有其他正當理由外，不得中途辭任。 

第 15 條 

• 仲裁人應積極進行仲裁程序，並於法定期限內作成判斷書。 

第 16 條 

• 仲裁人不得與一方當事人、代理人或其他關係人就事件內容私下討論。 

第 17 條 

• 本協會設「仲裁人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倫理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由本協會理

事會就社會上素孚眾望且熟悉仲裁制度之公正人士聘任之，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委員互

選之，任期三年，得續聘一次，其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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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仲裁人倫理規範之研議。 

o 二、仲裁人倫理教育之促進。 

o 三、仲裁人違反本規範事件之審議。 

o 四、其他維護仲裁人倫理有關事項之研處。 

第 18 條 

• 倫理委員會委員就所審議仲裁人違反本規範事件，認為以迴避為適當者，應即迴避。 

• 對於委員迴避之聲請，由倫理委員會決定之，不得異議。 

第 19 條 

• 當事人或其代理人認為仲裁人有違反本規範之情事者，得以書面向倫理委員會陳訴。本協會

理事會亦得就個案移請倫理委員會審議。 

• 前項陳訴事件得於倫理委員會終局決定前聲請撤回。但撤回後不得以同一事由再行陳訴。 

第 20 條 

• 倫理委員會審議陳訴事件時，應避免不當損及被陳訴人及關係人之名譽與權益。 

第 21 條 

• 倫理委員會之程序，不對外公開。 

第 22 條 

• 倫理委員會審議陳訴事件，應予陳訴人與被陳訴人充分陳述之機會，必要時並應調查證據、

舉行言詞辯論、由雙方詰問證人，以發現真實，作成決定。 

第 23 條 

• 陳訴人與被陳訴人均得攜同或委由代理人出席。但倫理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要求其親自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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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 倫理審議案件以七人以上委員出席，由出席委員具名表決，以過半數同意決定之。 

• 陳訴人與被陳訴人對決定有異議時，應於收受決定書之日起七日內，就不可歸責於再審議聲

請人未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以書狀敘明，向倫理委員會聲請再審議。 

• 倫理委員會認為再審議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駁回之；認為再審議有理由者，應撤銷或

變更原決定。 

• 再審議之決定為最後之決定，以一次為限。 

• 再審議之程序依本條第一項行之。 

第 25 條 

• 倫理委員會應作成決定書，記載下列事項，由參與決定之委員簽名，並送達陳訴人與被陳訴

人： 

o 一、被陳訴人姓名、住所或居所。 

o 二、主文。 

o 三、事實及理由。 

o 四、作成決定之年、月、日。 

第 26 條 

• 倫理委員會認為被陳訴人有違反本規範之情事時，得按其情節之輕重，依下列方式處理： 

o 一、勸告。 

o 二、停止其擔任本協會仲裁人六個月至三年。 

o 三、禁止擔任本協會仲裁人，其為本會登記之仲裁人者，並註銷其仲裁人登記。 

• 仲裁人受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決定時，自決定書公告日起，現在本會進行中之仲裁事件，依

仲裁法第 13 條之規定辦理。 

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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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條決定書之全部或一部，必要時得刊登於本協會之刊物。 

第 28 條 

• 本規範經本協會會員大會通過，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